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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开张、打折促销……一些商家
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不仅是在
报纸、广播等一些媒体上打出广告，更
有一些商家采用别出心裁的广告形式
吸引广大消费者眼球。在市区的一些
街头，不时看到一些包装上广告的车
辆，配上“震耳欲聋”的喇叭广告语缓慢
行驶在大街小巷，对于这类车辆市民给
起了一个较为形象的名字“甲客族”。

调查：车身广告五花八门

近日，记者途经市中区文化东路
时，一辆身披“黄马褂”的面包车在
路上缓慢行驶。记者看到该车车身全
被广告包围着，仅剩下车头能够显出
车辆“真身”。左右两侧分别贴有长达
1米多的某画展的广告语，下方还贴有
地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驶在路上
十分抢眼，不少市民甚至驻足观看。

记者走访时发现，这些广告车车
身广告也可谓五花八门，微型车、商
务车、轿车等私家车多带有某某婚纱
摄影、某某外语学校、某某手机大卖
场的“着装”，鲜亮的颜色及令人咋舌
的表现手法吸引了百姓的眼球。

19日，有市民反映在市中区解放
路上还看到一辆身披“某车世界”的
广告车在路上行驶，记者赶到时看
到，一辆小型货车，在车上挂着两米
多高的广告宣传画，广告牌是用支架
固定在车身处，高出车头一米左右，
车头露在外面，在车头的上方，喇叭

里传来“某某车世界”的广告语，一
路开一路喊，在解放路上由南向北行
驶着。

广告公司：有风险但利润大

记者以希望利用广告车做广告为
由，联系到了一家位于解放路上的

“甲客族”广告车公司。据该公司刘经
理介绍，贴广告的价格以天来计算，
一天的价格在 600 元左右，这是平时
的价格，如果节假日期间价格会更
高。“我们实行的是全包服务，只要客
户提供广告的内容，然后根据内容去
做相应的广告宣传画，只要客户指定
就会在车上进行张贴，随即在路上进
行宣传。”刘经理告诉记者。

“市区每一条路能够跑一遍吗？”
记者问。刘经理表示，“市区的一些主
要干道不去，例如光明路、青檀路
等，这些路段交警部门查得严，我们
一般会在君山路、解放路、文化路等
路段进行‘游街’。每天的工作时间为
六七个小时，上午三个小时下午四个
小时左右，根据情况可以适当的延长
时间。”

随后，记者称只做广告不“游
行”，刘经理说：“我们提供的是一条
龙服务，即广告制作宣传全部都包
括，如果只做广告可以找广告公司。”
在价格方面记者在与刘经理交谈中了
解到，例如小型货车，广告制作的费
用在一两百元，除去一天跑的油钱

（多数广告车改烧天然气），六百元一
天的价格绝对可以说是利润极高。不
过据刘经理透露，最大的风险就是，
广告车上路时交警部门以及城管部门
均会进行查处，他们挣的就是所谓的

“风险费”。

车管所：广告面积禁超车体的2/3

《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汽车
四周的玻璃不允许张贴、喷涂广告，
但在车身上喷绘或者张贴一些简单的
字和图片，只要不影响安全驾驶则是
不禁止的。

车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机动
车喷涂、粘贴标志或者车身广告的，
不得影响安全驾驶。私家车车身做广
告时要遵守交管规定，汽车的前后风
挡、前引擎盖和后备厢盖不允许粘贴
广告，而且不能改变车的主体颜色，
所有广告面积不得超过车体的2/3。注
册登记的机动车改变机动车车身颜色
的，应当向交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否则有可能出现影响机动车年检等一
系列问题。

记者还发现，有些广告车的车牌
完全被广告遮挡。针对这样的情况，
交警部门表示，对于有些广告车利用
广告将车牌遮挡依旧在路上行驶的行
为，交警部门会对其车辆进行相应的
处罚。（记者 苏羽 刘一单）

小货车身披广告走街串巷
交警部门：广告面积禁超车体的2/3

“我已经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了，从前还见过有人扔苹果核、矿泉
水瓶之类的东西。不过一般在市区车
速都比较慢，要不然肯定会砸坏车。
车窗抛物砸到小朋友可怎么办。”张先
生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有些人更可
恶，他们也不看人，摇下车窗就直接
向外吐痰，有一次还吐到我身上了。”

记者街头随机采访了十余名市
民，他们都认为，车窗抛物是一种不
文明的行为，但是大部分人表示自己
也曾这样干过。

车窗抛物看似平常，其实杀伤力
巨大。根据动量定理，一件 0.45公斤
的物品与时速 80公里的汽车相撞，会
瞬间产生 153 公斤的冲击力。据央视
焦点访谈报道，一个人驾车以 70公里
的时速驶向挡风玻璃，并在接近时随
手抛出一个苹果，挡风玻璃竟被砸出
一片裂痕，如果没有防护膜，挡风玻

璃早已粉碎，实验结果令人触目惊心。
一名姓张的环卫工人告诉记者，

她每天都能看到有人从车内向外抛
物，尤其是早晨，扔的主要是豆浆盒
以及垃圾袋。这些被抛出窗外的垃
圾，往往都被扔在路中间，但是为了
城市的美化，她还得必须将垃圾捡回
来。她说：“因为有洒水车喷洒水，有
些被扔到路中间的垃圾会被喷到路边
来，但我们每天依然要捡很多垃圾。
每次捡垃圾都伴随着危险，听说有清
洁工因去捡垃圾而被车撞。进入今年
以来，就有 3名环卫工人因为去路中
间捡垃圾被撞而严重受伤。”

“有时候，确实是迫不得已，比
如在车上吃完甜食后，有些小包装拿
在手里黏黏的，很不舒服，很想把它
尽快丢掉，可是又没有地方停车，所
以只好打开车窗扔出去。”私家车主王
女士说道。

私家车存在往窗外扔垃圾的现
象，公交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记者又分别乘坐了三辆公交车，
发现均有人将物品抛往车外，而且看
上去他们都是非常顺其自然的，开
窗、抛物、关窗一气呵成。一位车主
建议，可以在车内放几个垃圾袋，这
样既能让手里的垃圾有处可放，又能
减轻环卫工人的工作量，一举两得。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
六条规定：乘车人不得向车外抛撒物
品，不得有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行
为。第八十九条规定：行人、乘车
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
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交管部门：只有电子眼全程拍摄
到抛物过程或者靠边停车时有抛物行
为的，交警才能予以处罚。

（特约记者 金亮）

车窗外扔垃圾陋习难改
半年时间，3名环卫工人清扫时被撞成重伤

宽阔的马路上，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时不时的会看到烟头、纸巾、瓜子皮等物品从车窗丢下。“啪”
的一声，一个橘子皮从20路公交车上丢了下来，狠狠地砸到后面私家车的前挡风玻璃上。私家车主立
刻停车，并下车检查车辆，幸好并没有对车身造成什么损坏。这一幕发生在5月18日的善国路上。

5月19日，市
中区君山路旁，一
位烧烤业主拿着刚
烤好的肉串说，
“瞧，这肉串是用无
烟净化烧烤炉烤出
的。”据悉，在市中
区城市管理部门的
帮助下，该业主引
进的新型无烟净化
烧烤炉，净化率达
98% ，下一步，市
中区主要干道的
70 多家烧烤业主
将陆续换上无烟净
化烧烤炉，减少烧
烤带来的污染。
（记者 孙慧英 摄）

告别浓烟

这两天，家住市中区的小李非常恼火，起因是她
在一家淘宝网店拍下一双女鞋，在“申请退款”后，引
来了卖家的辱骂。

记者通过电话了解到，小李在淘宝上购买了一
双鞋子，发现拍错卖家了，当时店家还未发货，小李
当即通过旺旺与卖家联系，准备让卖家取消发货，以
免退还麻烦。没想到卖家陆续发了十多条短信，语
气强硬，且内容是不堪入目的脏话，无奈之下，她向
淘宝客服发起投诉，要求卖家退款。

记者在淘宝网搜索到了这家店铺，这是一个信
用度为 5 蓝钻级店铺。随意打开一款鞋子的展示
页。该款鞋子成交量为 35件，有 4个中评和 1个差
评，另有 12 个追加评论。其中一个中评反映鞋子
硬，穿着难受。面对记者的问题，客服说，这个问题
让淘宝来处理，店主不发表什么意见和想法。记者
通过淘宝客服了解到，若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遭到
卖家辱骂、恐吓、威胁等，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要求淘
宝客服介入处理，淘宝会根据相关规定对卖家进行
处罚。目前，小李已针对此事向淘宝发起投诉。

“心情没法说，网购多年，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卖
家，一旦买的物品不合适，我联系卖家，一般态度都
很好，不少卖家还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退货，还是
换货。有些卖家主动提出所有来回的邮费均由他们
负责。这个店家如此的态度，真是让人恼火。”小李
愤愤地说。

记者了解到，很多在网上购物且给对方写过差
评的消费者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除了电话骚扰、
口头威胁，甚至还有买家收到过卖家邮寄过来的不
吉祥物件。如果遭遇这种情况，消费者可以通过以
下方式维权。

对此，某律师事务所的林律师解释，“顾客购物
后有对卖家的商品和服务发表评论的权利，卖家不
满评价随意电话骚扰顾客，可能构成民事骚扰。网
购时，产品如果存在质量问题，首先应拍照留存，记
录证据，然后再跟卖家沟通，要求换货或退货。如果
卖家耍赖，可以向网站提交申诉和证据。另一方面，
一旦给出差评却遇到不良商家的骚扰，也要保留证
据，可以是网络截屏也可以是电话录音，然后直接联
系网站投诉。如果确实属于骚扰或恐吓，在掌握证
据的前提下可直接报警。”

淘宝申诉维权平台在接受记者电话咨询时表
示，“如果买家遇到类似纠纷，可向卖家所在的网络
交易服务平台投诉。经调查核实，然后视情节轻重
作出相应的处理。情节轻者，卖家要向买家道歉，稍
重的会暂时关闭卖家网店，再重的处罚就是永久关
闭网店。” （记者 王萍）

网购申请退款

遭到店家辱骂

如今，超市里花样百出的创意，越来越吸引市
民的眼球。近日，在市区某商场的货架上停着一辆
用大量杀虫剂打造的巨型坦克，让不少市民眼前一
亮。 （记者 张莉萍 摄)

杀虫剂变“坦克”


